教外厅函〔2012〕32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申报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的通知

部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国家外专局《关于报送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的通知》（外专发〔2012〕75号）要求，现将申报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分类。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包括教育部组织实施的“海外名师项目”、“学校特色项目”和“学校常规项目”，教育部与国家外专局联合组织实施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项目”，国家外专局组织实施的“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项目”等。

二、申报材料。各校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申报材料包括：
1.教育部直属高校2012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执行情况表；
2.教育部直属高校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申报表；
3.教育部直属高校2012年度外籍教师工作创新做法和典型案例（1000字以内）；
4.“海外名师项目”、“学校特色项目”、“学校常规项目”申请表。
三、截止时间。第1、2、3项材料报送时限为2012年9月14日；第4项各类材料报送时限为2012年10月19日。以上材料请同时提交电子文档刻录光盘（勿以电子邮件形式报送）。
四、总体要求。为编制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请各校注意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1.各校应当更加自觉地将外籍教师工作纳入贯彻教育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之中，充分发挥其对学校整体工作的促进作用。
2.各校应当通盘考虑外专经费的整体结构和布局，参考逐年可能增长的幅度，合理选择和安排与学校发展最为相关的项目，避免无节制地申报项目。
3.各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外事）部门应当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流程，做好各类项目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4.各校应当认真领会有关项目指南的精神和要求，严格遵守报送时限，确保各项报送文件的质量。
请登录教育部门户网站www.moe.gov.cn（国际司—综合事务栏目）浏览和下载本通知以下附件：1.《教育部直属高校2012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执行情况表》、2.《教育部直属高校2013年度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申报表》、3.《“海外名师项目”项目指南（2013年度）》、4.《海外名师项目申请表（2013年度）》、5.《“学校特色项目”项目指南（2013年度）》、6.《学校特色项目申请表（2013年度）》、7.《“学校常规项目”项目指南（2013年度）》、8.《学校常规项目申请表（20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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